附件1
《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开工“一件事”信息化功能模块开发》项目评分细则
	序号
	评分项目
	具体考量因素
	分值
	得分

	1
	项目报价（10分）
	报价不超过最高限价（最高限价：19万元）。
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
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10
	
	

	2
	单位资质（20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营业执照、相关行业许可/资质证书、法人授权书人员资格、有关服务承诺等，以及经营活动中有无重大违法记录等情况是否齐全、有效、合规。计20分，缺项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3
	业绩证明（25分）
	[bookmark: _Hlk173762242]近三年（2022年10月1日至今），参选人（单位）具备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案例的，每提供一个业绩合同的，得5分，最多得25分。
（业绩合同需提供合同首页、签字盖章页、主要内容页的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参选人公章，未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认可）
	
	

	4
	技术方案（45分）
	投标单位根据本项目提出合理化技术方案，包括项目理解、建设内容、实施安排、保障措施等，方案优秀的得 35-45 分，方案一般的得 25-35分，方案较差的得 15-25分，未提供的不计分.
	
	




